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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衡阳市卫生综合监督执法局）：
为规范卫生健康行政执法行为，明确行政执法委托关系，保障行政执法合法、规范、高效运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《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《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结合《衡阳市卫生健康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规定》，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委托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衡阳市卫生综合监督执法局）行使相关卫生健康行政监督执法权。委托执法具体权限和责任详见衡卫发〔2026〕13号文件。
本委托书自签发之日起生效，如遇行政管理体制出现重大调整或相关法律法规发生重大修订时，需重新签订。

委托机关：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受委托机关：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衡阳市卫生综合监督执法局）
